我們在馬可福音八章22至26節讀到一段獨特的記載，記述耶穌「漸進」地醫好一個瞎子。這神蹟發生於村外（23節上)，故此主要的景物有樹木和人。耶穌先在瞎子的眼睛上吐唾沫，使他能看見，但仍看得不夠清楚(23節中)，隨後又在他眼晴上按手，才使他完全復原，能夠清楚看見一切(25節)。就在兩下之間，耶穌問瞎子：「你看見甚麼了？」那人抬頭一看，說：「我看見人了，看見他們好像樹木一般行走。」(23節下-24節)意思是：我看見了（看到人在行走），但我看不清楚（人看上去像樹)！
馬可把生動的對白鎘寫在只有五節的經文中，成為段落的特出點，令其餘的敘斌分成兩個階段，便更顯出瞎子是逐漸地復原的，這當中有甚麼意思呢？如果以為耶穌的神蹟純粹是為彰顯能力而行，我們便會困惑，為甚麼不是一下子見效的？但讀經久了便知道，耶穌行事總是出人意表的，而聖經作者亦往往在記述中帶出一些微妙的關注。我們若注意馬可在這個段落的著墨，便會發現他所著重的不是神蹟大能，而是耶穌對瞎子的慈愛與體貼：祂拉著瞎子的手，領他到安靜的地方，按手在他身上，給他吐睡沫，跟他說話，按手摸他的眼晴(23-25節)。我們相信，在這看來是漸進的過程中，耶穌讓瞎子經歴到祂親切的引導，這才是馬可的敘跡重點，
無獨有偶，另一段馬可單獨記載的經文也有共同的重點，在馬可福音七章31至37節，一個耳襲舌結的人來求醫治，而耶穌也是這樣親切地給他幫助：領他離開眾人走到一旁，用指頭探他的耳朵，用唾沫抹他的舌頭，為他仰天歎息，然後使他耳朵聽見，舌結解開(33-35節)，這段所強調的也是耶穌的慈愛與關切，以致連用字都與八章22至26節相似！我們只要把兩者放在六至八章的大段落宏觀地看，便可以見到兩段遙相呼應，一先一後地述説出耶穌對弱者的憐憫與拯救。我們也會想起先知以賽亞的話：「那時，瞎子的眼必睜開：聾子的耳必開通…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…」(賽州五5-6)。1馬可的鋪排似乎要者領悟到：耶穌是舊約先知所寫的那一位，即耶和華在末日賜給百姓的救贖主。我們看得見這個意思嗎？
「你看見甚麼了？」耶穌這話可說是一語雙關！在八章22至26節的小段中，這話是耶穌對瞎子的諄諄引導。但放在六至八章的大段落中，這話有弦外之音，反映出門徒的盲目和耶穌一直以來對他們的諄諄善誘。按馬可敘逃，門徒跟從耶穌已有一段日子，「看撾」衪行神蹟，又「聽過」衪的教導，然而，他們還未能看出祂真正的身分，反而多番誤解祂的話。馬可在六至八章-再述及門徒的「不明白」（六52，七18，八21），並記下了耶穌的責備，脫：「…你們有眼晴，看不見嗎？有耳朵，聽不見嗎？也不記得嗎？」（八17-18）。門徒得到了耶穌的啟示，卻活像瞎子、聾子，愚頑而不能明白，亟需耶穌的引導和醫治，這成為六至八章的一條主線。2
來到八章22至26節，瞎子得醫治這段就好比轉振點，標誌著門徒在跟從主的路上跨進啟蒙的階段。在下面八章27至30節一段，耶穌把門徒「帶到」凱撒利亞肼立比，就如早前祂把瞎子帶到村外去一般！在那裡，彼得終於「看到」耶穌是基督(29節)，這好比瞎子看到了人！然而，他仍然是「看不清楚」基督將要受苦(31-33節)，因為在他看來，上帝的意思是彷佛「人如樹木行走」，模糊不清的。在往後的日子中，門徒還是需要耶穌的教導，寬恕、醫治，才終於明白一切的啟示。
在馬可的編述中，瞎子得醫治原是門徒得傲示的過程縮影：這兩者都是「漸進」的。由此，「人如樹木行走」也是屬靈視覺的寫照，反映我們在認識主的路上是何等的蒙味，多麼的需要主逐步引領，以慈愛的手撫摸我們心靈的眼晴，使我們更清楚知道祂的心意！0
1不少學者都視為這雨段經文構成一款跡，甚至與先後雨次分餅事件（六35-44，八110：後者只見於馬可福音)形成平行的桔稀：較群細的時論可參W.L.Lane,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水NICNT(Grand Rapids:Eerdmans,1974),286-87
2.R.T.France指出：「註程者一般都認為馬可的敘越有此象徽的意思」(The Gospel of Mark水
NIGTC[Grand Rapids:Eerdmans,2002j.322)，另e可四12s

